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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近日发布了《关于安徽省

2021年第一批备案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公告》及《关于四川省 2021 年第一批备

案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公告》，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全资子公司安徽朗迪叶轮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朗迪”）、四川朗迪新材

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朗迪新材料”）和四川朗迪塑胶电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四川朗迪”）分别被列入安徽省、四川省 2021年第一批备案的高新技术企业

名单，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证书相关信息 

 1、安徽朗迪 

企业名称：安徽朗迪叶轮机械有限公司 

证书编号：GR202134001325 

发证日期：2021 年 9月 18日 

有效期：三年 

2、朗迪新材料 

企业名称：四川朗迪新材料有限公司 

证书编号：GR202151001554 

发证日期：2021 年 10月 9日 

有效期：三年 

3、四川朗迪 

企业名称：四川朗迪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



证书编号：GR202151002115 

发证日期：2021 年 10月 9日 

有效期：三年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按照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等相

关规定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朗迪、朗迪新材料、四川朗迪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

认证通过后三年内（即 2021年、2022年、2023 年）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

业的相关优惠政策，即按 15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

   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11月 9日 


